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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
办理结果公示

（第4批）

2018年 11月 16日

【一】
郑州市郑东新区 受理编号：

20181112033

反映情况：郑州市郑东新区，小小河边鱼、狮

河小厨、鱼米之乡、小王家常菜，位于郑东新区万

安街南头盛世年华小区东门南边，全天油烟直

排，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小小河边鱼烤鱼店位于郑州市郑东新

区黄河东路 89 号 4 号楼 1~2 层 89-2-27 号；

2015年 7月 30日注册；经营者闫某某；安装有油

烟净化器。

（二）浉河小厨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东

路 89号 4号楼 1~2层 89-2-26号；2018年 6月

20日注册；经营者张某某；安装有油烟净化器。

（三）鱼米之乡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南

路商鼎路与万安街交叉口盛世年华 89-2-26

号；2018年 4月 23日注册；经营者何某某；安装

有油烟净化器。

（四）小王家常菜馆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

东路 89号 4号楼 1~2层 89-2-23号；2016年 9

月5日注册；经营者王某某；安装有油烟净化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上午，郑东新区祭城路街

道办事处环保办和社区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

调查。经查：

（一）小小河边鱼烤鱼店手续齐全，安装有油

烟净化器，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常运转使用，并

且能够保持油烟设备干净卫生，未发现存在油烟

直排现象。

（二）浉河小厨饭店手续齐全，安装有油烟净

化器，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常运转使用，并且能

够保持油烟设备干净卫生，未发现存在油烟直排

现象。

（三）鱼米之乡饭店手续齐全，安装有油烟净

化器，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常运转使用，并且能

够保持油烟设备干净卫生，未发现存在油烟直排

现象。

（四）小王家常菜馆饭店手续齐全，安装有油

烟净化器，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常运转使用，并

且能够保持油烟设备干净卫生，未发现存在油烟

直排现象。但小王家常菜馆油烟净化器排风键

和净化键非一键启动，已督促其改为一键启动。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将加强对该区域内餐饮

行业的巡查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二】
郑州市巩义市 受理编号：

20181112034

反映情况：郑州市巩义市跃进净化材料厂，

位于巩义市西村镇常封村常封路口往东500米，

夜间排放污染气体，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跃进净化材料厂属巩义市西村镇管辖，位于

巩义市西村镇常封村，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企

业类型：个体工商户。该厂年产 1万吨聚合氯化

铝、1万吨碱式氯化铝项目于 2016年 11月 28日

通过巩义市环境保护局环保备案公告，公示备案

号：巩环备公告〔2016〕7 号。主要原料是铝矾

土、铝酸钙粉、盐酸、铝灰；主要产品为聚合氯化

铝、碱式氯化铝；主要生产设备有聚合反应池 3

座、跑道池 3座、滚筒烘干机 21台、15吨燃气蒸

汽炉 1台、盐酸储罐 6座、天然气站 1座；该单位

生产燃料为天然气，生产工艺：原料—聚合—烘

干—包装—入库。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晚和 14日，巩义市环保

局相关人员对巩义市西村跃进净化材料厂展开

了现场调查。

该厂主要污染物为氯化氢气体，产生废气的

工段为聚合反应和滚筒烘干。经查，该厂聚合反

应工段配套建设 1套三级碱液喷淋装置，投料口

采用耐热涂胶布遮盖；烘干工段配套建设 1套三

级碱液喷淋装置，烘干机尾部加装集气罩，增加

废气收集处理效率。2018年 11月 13日夜间至

11月 14日两次现场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状态，

厂区和厂界周边未闻到异常气味，执法人员对现

场勘查部位进行了摄像留存。

经查阅巩义市西村跃进净化材料厂日常生

产记录、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加药）台账及药剂

（片碱）收据、生产期间聚合反应和烘干工段环保

设施加药日志记录完整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异常

情况。生产记录显示：从2018年 11月 8日至今，

该厂处于停产状态。经问询企业负责人，该厂因

市场滞销成品积压企业，11月 8日已自行停产。

经查看该厂负责人提供的 2018年 10月 21

日正常生产时，由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巩义市西村跃进净

化材料厂厂界无组织氯化氢 4个监控点位检测

结果为未检出。

该厂因市场原因于 11月 8日停产至今，夜

间及日常检查时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产污环节

按照现状评估要求建设有污染防治设施，厂界无

组织氯化氢气体检测结果为未检出。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将加大对该厂监管力度，

要求企业及时维护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同时，加大对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宣传

力度，尽最大努力做好群众环境信访工作，争取

群众对环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
无。

【三】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20181112035

反映情况：郑州市中原区无名污染源，位

于中原区工人路淮河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幸

福小区附近，夜间有类似煤气的难闻气味，污

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工人路淮河路交叉口向南100米幸福小区，

位于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和汝河路街道

办事处交界处。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原区航海

西路街道办事处、中原区汝河路街道办事处、

中原区行政执法局、中原区环保局等相关人

员对工人路淮河路交叉口周边进行了昼夜持

续排查。经查，工人路淮河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周边无幸福小区，涉及的楼院有工人路 328

号院、工人路 330 号院、工人路 332 号 A 院、工

人路 336 号院、工人路 338 号院均属中原区汝

河路街道办事处，经走访未发现类似煤气的

难闻气味；周边有五家饭店分别为任记烧烤、

阿勇美食、逍遥镇牛肉胡辣汤、意大利风味牛

排饭、粥铺，属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五家饭店均安装有合格的油烟净化器且能定

期清洗稳定运行，未发现有类似煤气的难闻

气味。同时，附近未发现工业企业，也未发现

类似煤气的难闻气味。走访周边小区居民、

物业、保安、辖区办事处巡查人员均未找到异

常气味源。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中原区将对该区域进行持续排查，并扩大排

查范围，同时，组织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及行业监管责任，加强管控力度，给民众营造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
无。

【四】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20181112036

反映情况：郑州市二七区无名污染源，位于

二七区长江路碧云路南侧半径 3 公里之内，尤

其在碧云路 23号盛世之都小区附近，每天夜间

9点到凌晨 5点都能闻到类似乙烯化工原料的

难闻气味，举报人明确说不是侯寨垃圾处理厂

的气味。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七区长江路碧云路南侧半径 3公里内涉

及二七区京广路办事处、二七区长江路办事处、

二七区人和路办事处、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二

七区盛世之都小区，位于京广路办事处碧云路

23号，建设单位为河南盛都房地产有限公司，该

小区现有11栋居民楼、一座幼儿园、郑州伟涛物

业有限公司。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晚至 14日，二七区环保

局、二七区京广路办事处、二七区长江路办事处、

二七区人和路办事处、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二

七区金水源街道筹备组、二七区侯寨街道办事处

等单位相关人员对二七区长江路碧云路南侧半

径4公里范围内进行了详细排查和走访，未发现

除郑州市综合垃圾处理厂以外的其他排放源。

二七区京广路办事处对盛世之都小区 2号楼、3

号楼、4号楼、6号楼、9号楼的 20多家业主进行

走访询问，对盛世之都小区周边范围内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未发现有化工厂、废品收购站、印刷

厂、油漆加工企业等类似污染源。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二七区环保局、二七区京广路办事处将继续

加大对群众反映问题区域的走访和排查力度，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五】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20181112037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郑市尧舜热镀锌化工

厂，位于新郑市龙湖镇107国道与祥云路交叉口

向西 100米，正商红河谷小区南侧，每天会散发

出酸臭味，尤其是夜间气味会更加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尧舜热镀锌化工厂全称为郑州尧舜热镀锌

钢管有限公司，位于龙湖镇 107国道西侧（与正

商红河谷小区相距 250米）。企业法人王某某，

主要加工销售热镀锌钢管，生产工艺：构件—酸

洗—漂水—镀锌—冷却—成品。该企业属于搬

迁、扩建项目，于 2002年 9月 1日通过新郑市环

境保护局审批，2003年 12月 25日通过新郑市环

境保护局验收。生产工艺中有冷却水和酸液漂

洗水，均为工业用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酸

液漂洗水用于补充到酸液当中稀释酸液，当酸液

中氯化铁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将酸液交由净水

剂厂作为原料。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新郑市龙湖镇政府和新

郑市环保局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酸洗车间密闭，配套安

装的酸雾吸收塔正常运行，并对酸洗工序进行二

次封闭，在该区域没有闻到明显酸臭味。11月

13日至 15日晚上，新郑市龙湖镇和新郑市环保

局连续 3晚对该区域进行现场调查，并未发现明

显酸臭味。

2018 年 4月，该企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7日、28日，对尧舜公司有组织废气、无组织

废气和噪声项目进行检测，检测报告（项目编号

XALHJ/JC2018-0407）显示无组织废气、有组

织废气各项污染因子均达到排放要求。

2018年 10月、11月，新郑市环保局对郑州

尧舜热镀锌钢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均未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

2018年 11月 1日，新郑市环保局委托河南

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11月 1日、2日对尧舜

公司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项目进行监督性检

测，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EDD61K000936）显示

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各项污染因子均达到国

家规定的排放要求。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环保局继续按照河南省污染源日常

环境监管“双随机”抽查管理要求，加强对郑州尧

舜热镀锌钢管有限公司的日常监管，同时增加监

督性监测频次，确保该企业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
无。

【六】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20181112040

反映情况：郑州高新区无名施工工地，位于

高新区沟赵乡张五寨村张五寨小学北侧，将大量

土方倾倒在小学外北侧空地上，未做防尘措施，

造成扬尘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无名施工工地位于高新区沟赵乡张五寨

村张五寨小学北侧，该位置不属于施工工地，属

于村里的自留地。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高新区组织相关部门到

现场进行了调查。现场发现，周围是张五寨征迁

工地，经确认，黄土裸露的位置不属于施工工地，

裸露黄土面积约400平方米。

综上所述，该案件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高新区沟赵办事处工作人员已现场督导整

改，裸露的黄土及建筑垃圾覆盖完毕。

下一步，高新区将组织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

该区域的巡检力度，发现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问责情况：
已移交高新区纪工委进行调查处理。

【七】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20181112041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春光早餐店”“川

香菜馆”，位于金水区花园路与桃李路交叉口东

北角，花园新村小区 3号楼楼下，每天经营期间

产生的油烟非常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花园新村小区 3号楼位于金水区花园路与

畜牧路交叉口东北角，有2家饭店。

（一）郑州市金水区王春光快餐畜牧路店，负

责人：任某某。

（二）郑州市金水区川香菜馆，负责人：王某

某。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北林路中队执法人员，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及网格长等现场进行了调查。

经查，上述 2家饭店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安装

了油烟净化器和专用的油烟排放通道。

（一）春光早餐店的灶头 6个，安装油烟净化

器 1个，处理风量为 12000m3/h，集烟灶已清洗，

有专用油烟排放通道，符合相关要求，使用情况

未见异常。

（二）川香菜馆的灶头数 2个，安装油烟净化

器 1个，处理风量为 4000m3/h，专用油烟排放通

道，符合相关要求，使用情况未见异常。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金水区政府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

餐饮企业的巡查，要求其按时清洗油烟净化器、

集烟罩和排烟通道等设施，确保餐饮油烟达标排

放。

问责情况：
无。

【八】
郑州市中牟县 受理编号：

20181112042

反映情况：郑州市中牟县无名餐具消毒厂，

位于中牟县建设路南段与万洪路交口向北 300

米路东郑州力协公司院内，信访人认为该厂属于

“散乱污”企业，已经生产一年多的时间，无环评

手续，污水未处理直接排放，严重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受理编号 20181112042 与第 2批受理编

号2018110011内容基本相同。

无名消毒餐具厂实际为郑州鼎康洁实业有

限公司，位于郑州市中牟县建设路与牟风路交叉

口东北角，租赁郑州力协电器有限公司厂房，占

地 1150平方米，主要从事餐具的洗涤包装。工

艺流程：去渣→浸泡→消毒→包装。主要设备：

除渣机、浸泡池、清洗剂、烘干机、自动消毒设备、

全自动包装机。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3日，中牟县环境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到该厂进行了调查。

经查，郑州鼎康洁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

8 月 16 日办理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841012200000277。其生产废水依托郑州

力协电器有限公司的地埋式一体化水处理设施

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流入新区污水处理厂。

综上所述，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中牟县环保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

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
无。

（第2批）

【九】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20181110009

反映情况：郑州市二七区，渣土车未覆盖，位

于二七区马寨镇王庄小学大门前面的乡村道路，

每天半夜 12点到早上 7点，多辆渣土车未覆盖，

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所述的渣土车疑是途经王庄小学门前的过

路车。

二、现场调查情况

二七区马寨镇城管办、马寨执法中队、马寨

镇环保所等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经与

王庄村三委核实、走访辖区部分群众、调阅镇村

巡查记录，前段时间夜间偶尔有少量过路渣土车

途经此路，造成了扬尘及噪声污染，影响了周边

群众的生活。

从 2018 年 11 月 11 日起，二七区马寨镇执

法中队、王庄村安排了专人对此路段巡查，未发

现任何违规渣土车经过。

综上所述，该案件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二七区马寨镇将进一步加大巡查监管力度，

确保渣土密闭运输，不产生扬尘及噪音污染。

问责情况：
已移交二七区纪委监委，正在对问责的情形

进行分析研判。

【十】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20181110013

反映情况：郑州市二七区渣土车噪声，位于

二七区马寨镇申河村东边，夜间 12点到早上 7

点多辆渣土未覆盖，车往林区里乱倒建筑垃圾，

噪音扰民，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倾倒的渣土点位于二七区申河村三组高庙，

该处原为卫片拍摄的违法建设区域。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2日上午，二七区马寨镇城管

办、马寨执法中队联合去现场调查。该村前期已

将该处违法建设拆除，根据卫片整治要求，拆除

后的违法建设须进行复耕。经二七区马寨镇申

河村于 9月 27日召开三委会议研究决定，对该

处废砖窑厂进行复耕。该村租用 6辆带篷密闭

的渣土车，于 11月 9日、10日、11日晚上往该处

共倾倒了 100余车黄土，以确保复耕到位，顺利

通过国土部门验收。不存在乱倒建筑垃圾行为，

同时，渣土运输过程中均按照密闭要求运输。但

渣土运输过程中确实有噪音，影响居民休息。

综上所述，该案件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二七区马寨镇执法中队已对该村进行立案

调查。

目前，该区域已停止复耕，对已复耕区域进

行平整、撒播草籽。

问责情况：
已移交二七区纪委监委，正在对问责的情形

进行分析研判。

【十一】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20181110020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郑市，1.一家无名制砖

厂，位于新郑市孟庄镇酒孙村西南角农业公园

内，无环评手续，夜间生产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

严重；2.一家无名制砖厂，位于新郑市郭店镇岗

时村北头东地，无环评手续，24小时不定时生产

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3.多家无名制砖厂，

位于新郑市西关老汽车站107国道西侧，无环评

手续，每天生产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关于反映“一家无名制砖厂，位于新

郑市孟庄镇九孙村西南角农业公园内，无环评手

续，夜间生产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无名制砖厂，位于孟庄镇酒孙村

弘源阳光农场内，负责人周某某。该加工厂无

任何相关手续，主要生产水泥砖；原辅材料：砖

渣、水泥、石子；生产主要设备：制砖机；生产工

艺：配料—搅拌—制砖—自然晾干—成品。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 年 11 月 11 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孟庄

镇、环保局对举报投诉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现场

检查时，生产设备已拆除清理到位。原辅材料砖

渣、水泥清除到位，暂存有成品水泥砖。所用土

地不符合用地规划，不符合办理环评手续的条

件。

综上所述，该案件基本属实。

问题 2：关于反映“一家无名制砖厂，位于新

郑市郭店镇岗时村北头东地，无环评手续，24小

时不定时生产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无名制砖厂，位于郭店镇岗时村村

北头东地，负责人时某某。该加工厂无任何相关

手续，主要生产水泥砖；原辅材料：砖渣、水泥、石

子；生产主要设备：制砖机；生产工艺：配料→搅

拌→制砖→自然晾干→成品。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年 11月 11日，新郑市政府组织新郑市

郭店镇、新郑市环保局到现场进行了调查。现场

检查时，该制砖厂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设备正在

拆除。

2018年 11月 6日，新郑市郭店镇与新郑市

环保局联合排查中已经发现该无名砖厂违规生

产，生产场地不符合用地要求，当场对该砖厂下

达取缔通知单，严格按照“散乱污”企业“两断三

清”标准进行取缔。

综上所述，该案件基本属实。

问题 3：关于反映“多家无名制砖厂，位于新

郑市西关老汽车站 107国道西侧，无环评手续，

每天生产期间扬尘及噪音污染严重”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多家无名制砖厂，位于新郑市西关

老汽车站西侧合福路 2号，属于郑州广汇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实际为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处理

厂）。法人代表：张某某，主要回收消纳建筑垃

圾、生产销售新型建筑材料砖。生产工艺：建筑

垃圾破碎—搅拌—制砖—晾干—成品。主要生

产设备：破碎机、制砖机。

郑州广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作为临时建

筑垃圾消纳处理点，是根据省“百城提质”活动

要求及省建设厅推广的周口建设临时消纳厂经

验，利用废弃厂房或征迁空地临时建设的垃圾

消纳场所，建设初衷是为了对城关乡镇区周边

区域征迁改造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进行回收再

利用。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8 年 11 月 11 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城关

乡、环保局、国土局等相关单位对举报投诉问题

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郑州广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作为临

时建筑垃圾消纳处理点，其主要消纳城关乡镇

区企业、单位、商户和周庄、乔庄棚户区等征迁

建筑垃圾，该区域的征迁任务预计于 2020年前

完成。自 2015年该公司开始回收建筑垃圾，截

至到 2018 年 10 月，共回收建筑垃圾 100 余万

立方米。

（下转八版）


